安徽省2009年普通高校普通专科层次升入本科教育

招      生      简      章

2009年我省继续试行普通高校普通专科层次升入本科教育招生考试,现将招生简章公布如下:

一、招生对象及培养模式
1、招生对象：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对象为省属高等学校（包括省属普通本、专科院校，高等职业学院以及经批准举办普通高等职业教育的成人高等院校、电大普通专科班）和在皖军事院校、在皖部属高等学校的应届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层次毕业生。

2、培养模式及待遇：应届全日制普通高职（专科）层次毕业生，通过相应的入学考试升入省属本科院校相同或相近的本科专业，按照新的本科阶段教学计划，学习2—3年，完成本科阶段学历教育。“专升本”招收的学生在校期间享受与其他普通本科专业在校生的同等待遇；其档案交由招生院校管理，户籍凭录取通知书随迁到录取院校所在地；学完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考核及格或修满学分的准予毕业，并发给相应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的内容按教育部、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予以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条件的，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

二、报名

1、报名条件：（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2）身体健康；（3）省属高等学校及在皖军事院校、在皖部属高等学校的应届全日制普通专科（高职）层次毕业生。

2、报名办法：2009年“专升本”考试报名将采用网上信息填报的模式，由当年有高职（专科）层次应届毕业生的学校负责通知到每位毕业生（包括各教学点的毕业生），组织考生上网填报基本信息。考生凭身份证号、姓名登录系统填报个人基本信息和志愿信息，填报成功后系统自动生成考生号并打印报名表，考生在报名表指定位置粘贴本人2寸近期照片并签字确认信息后交毕业院校进行报名资格审核。考生对自己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考生个人信息一经确认，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动。报名信息有误的，由考生提出，毕业学校核准后在“资格审核”栏内注明，由报考院校负责修改。考生持由毕业院校审核后的报名表在规定时间到报考院校进行报考专业资格审核，合格的予以缴费（报名考试费110元）、摄像。招生院校在规定时间打印准考证，加盖公章。
3、报名时间：全省普高“专升本”招生考试网上信息填报时间为2009年3月18日至3月24日（http://zsbbm.ahzsks.cn）；摄像、缴费时间为3月26日至3月30日。逾期不得补报。
三、填报志愿
考生在网上信息填报时即填报院校专业志愿。普高“专升本”招生设置一个院校志愿和一个院校服从志愿，院校志愿栏设一个专业志愿，填有院校服从志愿的考生视为院校、相同或相近专业均服从调剂。考生填报志愿前须仔细阅读报考专业“招收专业范围”，或咨询招生院校，防止填报无效志愿。招生计划、有关代码见《安徽省2009年普通高校普通专科层次升入本科教育招生计划及各专业考试科目》。统考科目和专业加试科目总分均为150分。
四、考试

1、考试科目及分值：考试科目分省考试院组织的统考科目和由招生院校组织的专业加试科目两大类。统考科目文史类为英语、计算机基础、综合文科；理工类为英语、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范围见《安徽省2009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统考科目考试纲要》；招生院校自行组织加试科目为专业基础课。报考各专业的考生应考科目及其要求见《安徽省2009年普通高校普通专科层次升入本科教育招生计划及各专业考试科目》。

2、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4月11日上午9:00—11:30
	综合文科/高等数学
	4月12日上午9:00—11:00
	英    语

	4月11日下午15:00—17:00
	计算机基础
	4月12日下午15:00—17:30
	专业加试


3、考试地点：考点设在各招生院校。

五、招生录取
1、确定专业资格线和录取资格线：各招生院校应在确保生源质量的前提下（专业课资格线不得低于其总分的三分之一），按计划数与专业合格生源数不超过1：2的比例确定各专业加试科目最低资格线，在规定时间将专业考试成绩及资格线报省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处。省考试院根据招生计划、生源、考生专业成绩等因素确定统考科目单科最低资格线和统考科目分科类（文史类、理工类、艺术类）最低总分录取控制线。
2、录取：（1）“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在省教育厅领导下，由省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2009年“专升本”录取采取网上远程录取的模式。（2）录取原则：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在合格考生中（即考生同时达专业加试科目、统考科目最低资格线和统考科目最低总分录取控制线），根据考生参加全省三门统考科目总成绩结合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调剂录取办法：①同一学校相同或相近专业先行调剂；②不同学校间调剂时在合格考生中以考生三门统考科目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3）录取体制：实行“学校负责、考试院监督”的录取体制。（4）投档办法：分学校、分专业，根据考生志愿，按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1:1投档。如因合理原因退档，从高分到低分递补。达线考生生源与招生计划有差距时，相关招生学校根据考生志愿可以提出相互调剂的申请，学校也可根据生源情况及办学条件情况，在本校招生总计划内申请调整相关专业招生录取人数，由教育厅综合考虑生源、办学条件等因素决定是否予以调整。（5）录取审批：2009年“专升本”采取远程网上录取模式，各招生学校要配备相关技术人员和设备，按照录取规定程序，按时完成录取工作。省考试院负责打印录取名册加盖录取审核公章。（6）录取通知书由招生院校印制并于录取结束后三天内发放完毕。6月20日前招生院校学籍管理部门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完成学籍电子注册工作。新生持录取通知书、个人档案等在院校规定的时间内报到入学。无故不按期报到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各高校9月中旬将报到情况上报厅学生处。
3、新生入学后，学校要根据招生政策和录取标准认真复查，对不符合条件或有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行为的，取消考生入学资格，退回原毕业学校，同时要调查清楚责任，依法予以处理。
六、普高“专升本”咨询电话

安徽医科大学：0551—5167746
安徽农业大学：0551—5786288、5786135
安徽中医学院：0551—5169029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0551—3513086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0553—2871043
蚌埠学院：0552－3177008
蚌埠医学院：0552—3179907
铜陵学院：0562-5883647、5881961
皖西学院：0564－3305015
黄山学院：0559-2546568 
安徽科技学院：0550—6732041
滁州学院：0550-3510048
阜阳师范学院：0558—2596225
合肥师范学院：0551-2836350
安庆师范学院：0556-5300117
宿州学院：0557-3685022,3680820
巢湖学院：0565－2361098                      池州学院：0566－2092778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0551－5786516      安徽新华学院：0551－5381666，5381777
安徽三联学院：0551－3830726，3830736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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